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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學校軍訓教官編制員額資格遴選辦法總說明 

現行有關專科學校軍訓教官編制員額等事項，係依專科學校法、高級中學

法及職業學校法授權訂定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軍訓教官資格遴選介派遷調辦法

辦理。茲以高級中等學校軍訓教官業已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三十一條授權訂定

高級中等學校軍訓教官編制員額資格遴選辦法規範之，復以專科學校法於一百

零三年六月十八日修正公布施行，其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專科學校置軍訓室

主任、軍訓教官；其編制、員額、資格及遴選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會同國防

部定之；其職掌、介派、遷調、進修、申訴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

定之。」，爰訂定「專科學校軍訓教官編制員額資格遴選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訂定之法源依據及軍訓教官之定義。（第一條及第二條） 

二、學校軍訓教官編制員額之依據及設置基準。（第三條） 

三、軍訓教官遴選資格之積極條件及消極條件。（第四條及第五條） 

四、軍訓教官遴選小組之組成與任務及軍訓教官之遴選方式。（第六條及第七條

） 

五、大學置軍訓教官者，其編制、員額、資格及遴選，準用本辦法之規定。（第

八條） 

六、本辦法施行日期。（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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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學校軍訓教官編制員額資格遴選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專科學校法第二十條第

一項規定訂定之。 

 

依專科學校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專科

學校置軍訓室主任、軍訓教官；其編制、

員額、資格及遴選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

會同國防部定之；其職掌、介派、遷調、

進修、申訴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

育部定之。」爰明定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軍訓教官，指經教育

部（以下簡稱本部）會同國防部遴選，

由本部介派至專科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服務之軍職人員。 

明定軍訓教官之定義。 

第三條 學校軍訓教官之編制及員額，依

其組織法規之規定。 

學校軍訓教官之員額設置，公立學

校依本部核定之教職員編制表，私立學

校依學生數計算；其設置基準，由本部

定之。 

一、第一項明定學校軍訓教官之編制員額

應明定於學校組織法規，以符人事行

政法制要求。 

二、第二項明定學校軍訓教官之員額設置

基準由本部定之，以為軍訓教官組織

法規訂定之依據。 

第四條  參加新進軍訓教官遴選者，應符

合下列資格： 

一、服軍官役期滿八年以上。 

二、役期在各階現役最大年限前二年以  

上。 

三、具學士以上學位；中校主官（管）

以上各階，並應具碩士以上學位或

指參學資。 

四、最近三年考績績等均評列甲等以上。 

五、智力測驗成績在一百分以上。 

六、最近六個月內，經國軍醫院依國軍

人員體格分類作業程序，體格檢查

核判體格為編號一或二。 

一、明定符合軍訓教官遴選資格之積極條

件。 

二、為配合軍訓制度改進及推動各級學校

全民國防教育所需，並參照陸海空軍

軍官士官任職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第

一項第二款序言有關勝任擬任職務之

必要學歷規定，爰於第三款分別明定

參加新進軍訓教官遴選者應具學士以

上學位、中校主官（管）以上各階應

具碩士以上學位或指參學資。 

三、參照國軍人員分類管理規定第七點第

三款第四目有關軍職人員應具智力合

格等級與分數標準之規定，爰於第五

款明定參加新進軍訓教官遴選者之智

力測驗成績應達一百分以上。 

第五條  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遴選

為軍訓教官： 

一、最近五年內，曾受有期徒刑判決確

定、減俸以上懲戒處分，或一次懲處

達大過一次以上處分。 

二、最近三年內，曾因體罰部屬、擅離

職守、不貫徹命令、財務操守或違反

性別平等相關規定等事由，受一次懲

處達記過一次以上處分。 

三、經國軍各級單位性別平等委員會調

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為求擇優遴選、兼顧軍訓教官工作之特性

及符應性別平等相關規定，爰明定軍訓教

官遴選資格之消極條件限制；其中第二款

所定違反性別平等相關規定，係指違反不

當性別關係分際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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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國軍各級單位性別平等委員會調

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且

情節重大。 

第六條 本部辦理新進軍訓教官之遴選，

應會同國防部組成軍訓教官遴選小組；

其任務為審議下列事項： 

 一、遴選計畫、簡章及其變更。 

 二、試務協調、變更及停辦。 

 三、錄取員額及成績基準。 

 四、其他有關軍訓教官遴選事項。 

為求遴選工作之公正、公平，爰明定軍訓

教官之遴選由本部及國防部組成遴選小組

，共同辦理相關事項。 

第七條 新進軍訓教官之遴選，其程序如

下： 

 一、薦選：上校以上軍訓教官，由國防

部初選，本部複選後，擇優錄取。 

 二、甄試：中校以下軍訓教官，經國防

部及本部共同審查，並由本部甄試

後，擇優錄取。 

明定新進軍訓教官之遴選依國防部令頒「

國防部辦理軍訓教官遴選與調職及晉任作

業規定」，上校以上軍訓教官採薦選方式

辦理，中校以下軍訓教官採甄試方式辦理

。 

第八條  大學置軍訓教官者，其編制、員

額、資格及遴選，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大學軍訓教官之設置，依大學法施行細則

第十三條規定：「大學依其組織規程設軍訓

室者，置主任一人、軍訓教官、護理教師

若干人，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本

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二人至三人中擇聘之」

；至於大學內軍訓教官之資格、遴選、介

派及遷調，係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軍訓教

官資格遴選介派遷調辦法第九條明定準用

該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該辦法將於本辦

法發布施行後辦理廢止事宜，爰參照該辦

法第九條規定，明定大學置軍訓教官者，

準用本辦法之相關規定，俾資銜接。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